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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部審查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

雇主資格認定作業要點」常見問答集 

 

Q1：本作業要點受理的申請對象包含哪些？ 

說明： 

1. 本作業要點受理的對象為取得環保機關核發登記證或許可證的

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」、「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」及「公民營廢棄

物處理機構」，只要符合其中之一身分，即可提出申請。 

2. 但「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」及「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」如已具有

工廠登記，則請依勞動部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

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第 24條規定，以「製

造工作」身分辦理。 

 

 
 

Q2：清除機構或再利用機構（含再利用檢核/許可）是否也在可申請的

範圍內？ 

說明： 

清除機構或再利用機構並非屬上述申請對象。另倘如屬再利用機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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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請您先自行檢視是否符合「製造工作」、「農、林、牧或養殖漁業

工作」中之「禽畜糞堆肥工作」等，並逕向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

申請。 

 

Q3：針對未達一定規模之資源回收站，現階段臺南市與高雄市有訂定

其自治條件，似乎無法適用本次擬開放範疇，故是否規模較小之

回收站須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始得申請，抑或回收站

身分即可適用本次開放範疇？ 

說明： 

依據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」規定，達一定規模以上的

回收業應完成登記，未達一定規模者亦可辦理登記，故未達一定規模

之回收業或資源回收站，應依規定完成回收業登記後，始符合此次申

請資格。 

 

Q4：要須達何種規模才能申請登記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？ 

說明： 

依據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，廢機動車輛

回收業及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，不論規模大小皆應完成登記，其他應

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回收貯存廠（場）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，

應完成回收業登記。另依據本辦法第 25條規定，未達第 2條規模之回

收業得依其申請，適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登記及申報等相關事項，並

受本辦法之規範；故不論規模大小，皆可依規定申請登記為應回收廢

棄物回收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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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：開放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引進移工，是否會影響資源回收個體戶

生計？ 

說明： 

本次開放回收業、處理業及處理機構引進移工，是在場（廠）區從事

廢棄物貯存、分類、拆解、分選、搬運、移動、裝卸、破碎、篩分或與

其有關之體力工作，而非直接出去外面對民眾作回收（或撿拾），所以，

若開放引進移工，未影響到個體業者（即一般大眾俗稱的拾荒者）的

權益。 

 

Q6：我已確認符合申請對象，想要申請移工，要怎麼申請？ 

說明： 

1. 如您已確認符合申請對象，請依本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填寫申

請表、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、承諾書，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後，

郵寄或親送到環境部資源循環署（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

段 83號-資源循環署收）。待完成資格認定取得環境部資源循環署

之資格認定函後，再依程序向勞動部申請招募許可。 

2. 另本署已於「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」（網址

https://wcds.moenv.gov.tw/WCDS/）及「資源回收網」（網址

https://recycle.moenv.gov.tw/）建置申辦服務專區，提供相關表格資

訊，供需求者參考使用。 

 

Q7：我本身有「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」及「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」

有兩種身分，是不是可以分別提出申請？ 

說明：同一廠址如有二種身分，只能擇一身分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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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：我的登記證或許可證即將要過期（或已過期），但我已依規定向地

方環保局提出登記證或許可證的展延申請，是否仍符合申請對象？ 

說明： 

申請者如已依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」或「公民營廢棄

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」，於規定期間內辦理登記證或許可證展

延，在地方環保局尚未作成准駁決定期間，該證仍繼續有效，故符合

申請對象。 

 

Q9：申請資格認定的審查時間要多久？資格認定的效期為何？ 

說明： 

依本作業點第 5點，資格認定審查時間原則在 30個工作日內；資格認

定函的有效期限為 6年。 

 

Q10：本次新增的「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」與現有的「製造工

作」（資源化產業），這二種方式對於申請移工的權力（如申請移

工數量或比例）或義務（如繳納就業安定費的費率）是否有差異？ 

說明： 

現行「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」及「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」如取得工

廠登記，得以「製造工作」身分申請移工。基於特性相同、公平原則

及政策一致性，故本次係針對無須工廠登記者，開放得以「廢棄物及

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」身分申請移工。二者對申請移工之數量、比例

與就業安定費費額等並無差異。如有移工核配、就業安定費等細節疑

問，建議可向勞動部勞動力發展署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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Ｑ11：移工核配比例為 20%，如果前一年的投保人數少（如只有 2人），

是否會導致沒辦法申請移工？ 

說明： 

雇主申請初次招募、引進及聘僱外國人之人數，經計算結果遇有小數

點時，小數點後第一位應大於零並採無條件進位，且取整數計算，故

員工人數規模較小者，依前述核配比與計算原則，至少得申請 1 位移

工。 

 

Q12：移工的工作地點是否能配合工作調派外出作業或至其他同法人

的廠區作業？ 

說明： 

移工工作地點會於勞動部核發的招募許可函中記載，以申請者之申請

之工作廠場為主，故僅限於申請時的工作場所地點。 

 

Q13：我是人力仲介業者，協助業主代辦移工申請，要如何確認業主身

分符合本次新增申請範圍？ 

說明： 

有關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」、「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」及「公民營廢

棄物處理機構」等相關資訊，本署均已公開於「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

理資訊系統」（https://wcds.moenv.gov.tw/WCDS/）及「資源回收網」

（https://recycle.moenv.gov.tw/）中，您可輸入關鍵字查詢。另業者申請

資格認定時，依規定應檢附地方環保局所核發的登記證或許可證（簡

稱環保證），您可檢視所附文件是否印有「處理許可證」、「回收業登記

證」、「處理業登記證」（如附圖），並應於有效日期期限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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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樣張 

 

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樣張 

 

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樣張 

 


